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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会计、税务处理问题答疑

栏目主持  崔 洁   本期特约解答  唐爱军■

问题解答

1．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九条规定，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

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

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其他个人”怎么

界定？我单位现要建一处天然气加气站，专门开展针对出租

汽车的天然气加气业务，预计年销售收入达500多万元，我

们可否申请小规模纳税人，按3%纳税？

答:“其他个人”是指自然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22号，以下简称总局22号令）第十二条规定，除国家税务

总局另有规定外，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

小规模纳税人。所以企业并不是可以按意愿自由选择成为小规

模纳税人或者一般纳税人。税法鼓励经营规模较小但管理规

范的企业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而不鼓励乃至倾向限制规模较

大的企业仍然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另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1079

号）规定，2009年应税销售额超过新标准的小规模纳税人，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未申请办

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

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按此规定以及总局22号令精神，你单位属于应当申办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如果不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恐也不

能按3％的征收率纳税，而可能会被要求按17％的增值税税率

计算应纳税额，且不得抵扣进项税。

补充说明：出于征管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曾于2001年

发布了《关于加油站一律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征税的通知》

（国税函[2001]882号），规定从 2002年1月1日起将所有从事

成品油销售的加油站都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而无论其规模是

否达到标准和会计核算是否健全。这一规定也与现行增值税

条例以及总局22号令等文件精神一致。

2.问:我公司是一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原粮经营上

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其免税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我们当地

的税务部门要求将免税的销项税部分记入补贴收入核算,是

否正确？

答：会计处理上，企业享受的增值税等流转税的任何形

式的减免，最终都会体现到企业的损益中。（1）按《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的规定，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采取先征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税款

（笔者注：应包括增值税），属于以税收优惠形式给予企业的

一种政府补助。此类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

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所以，企业应该在收到时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即借“银行存款”，贷“营业外收

入—政府补助”。这样处理的原因是在先征后返（退）和即

征即退方式下，企业账面上会体现出一个显性的政府补助数

额。（2）对于法定直接减免增值税的，准则没有明确规定。有

观点认为应该按所计算出的法定减免税额借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但

另有观点认为，法定直接减免增值税的，按税法规定其所包

含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通常是直接做进项

税转出，这样在销售环节就不需要计算销项税额，而是将向购

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记为“主营业务收入”等，而

所涉及产品对应的进项税额也已经实际转入销售成本，所以本

质上是将法定减免的税额计入了企业当期损益，所以会计上不

需要做特别处理。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补充一点：理论上

说，无论是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还是直接减免，所涉及减免

额都是企业应负担的应纳税额，而增值税出口退税所退税额

为出口货物购进环节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非应纳税额，企业

并不会实际负担，故退税不影响出口企业损益，所以不属于政

府补助。（3）对于问题所述“税务部门要求将免税的销项税部

分记入补贴收入核算”，原理上应该是对的，但具体的核算方

式，应该参考（1）（2）两种方式。如果企业购进环节未单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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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进项税，而销售环节又单独核算了销项税额，则应该按税务

机关的要求处理。

税法中，补贴收入、补助收入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所称的“其他收入”。按规定，企业

取得的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他补贴收入，除国务院和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不计入损益者外，都应当作为计算应

纳税额的依据，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除有明确规定外，减免

的流转税属于应征企业所得税的补贴收入。

3．问:我单位是国有事业单位，单位原固定资产账面总

额为120万元（包括土地、房屋及其他设施），被政府拆迁征

收后，赔偿总额为300万元，请问账务应如何处理？

答:按规定，如果是已经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体系的事业单

位，按有关企业会计制度执行。《财政部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

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规定：（1）企业收

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核算。搬迁补偿

款存款利息，一并转增专项应付款。（2）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

程中发生的损失或费用，区分以下情况进行处理：①因搬迁出

售、报废或毁损的固定资产，作为固定资产清理业务核算，其净

损失核销专项应付款；②机器设备因拆卸、运输、重新安装、

调试等原因发生的费用，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③企业因搬迁

而灭失的、原已作为资产单独入账的土地使用权，直接核销专

项应付款；④用于安置职工的费用支出，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3）企业搬迁结束后，专项应付款如有余额，作调增资本公积

金处理，由此增加的资本公积金由全体股东共享；专项应付

款如有不足，应计入当期损益。这样，单位应该按所取得收入

300万元借记“银行存款”，贷记“专项应付款”；按相关资产的

账面价值120万元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等，按已经计提的折旧

等借记“累计折旧”等，按资产原值贷记“固定资产”等；按缴纳

的税费等借记“固定资产清理”，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金”

等；按“固定资产清理”借贷方差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等，贷记

“固定资产清理”；按“专项应付款”科目贷方余额借记“专项应

付款”，贷记“资本公积”。

如果你们是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则：

（1）如果所取得收入不需上缴财政专户而由单位自行作为修购

基金使用，可以按出售固定资产来处理账务，即按实际收到的

价款借记“银行存款”，贷记“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等。（2）

如果所收到的款项要上缴财政，则在收到款项时，借记“银行

存款”等，贷记“应缴财政专户款”；上缴财政专户时，作相反

会计分录。同时按所涉及资产原价借记“固定基金”，贷记“固

定资产”。（3）如果名义上需要上缴财政，但实际上经由批复直

接用于购置新的资产的，则在收到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等，

贷记“应缴财政专户款”；在收到批复时，借记“应缴财政专户

款”，贷记“拨入专款”等；或者实行收支两条线将收到款项先

上缴财政部门后又取得拨入款项的，借记“银行存款”，贷记“拨

入专款”等。

4．问:我单位2008年度与A公司签订了长期场地租赁

合同，每年按合同金额100 000元记入“其他应付款”，但对

方一直未开发票进行结算，我单位也未付款。2008年度所得

税汇算时，我单位就此款调增了应纳税所得额100 000元。

2009年10月A公司向我单位开票后，我单位支付了此租赁

款。请问：2009年度所得税汇算时，我单位可否就此款调减

应纳税所得额100 000元？

答:你单位不应自行调减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

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按此规定理解，

租赁费只能在所属租赁期间扣除，但实际支付时点迟于所属租

赁期间的，按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做纳税调整，而在之后实际支

付并取得了合规发票的，则形成《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

所说的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税款的情形。按规定：“纳税

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

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

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

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按此规定，你单位应该在

2009年10月份实际支付租赁费后，提供相关资料，申请调整租

赁费所属期间2008年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额，办理退

税或者抵缴以后年度应纳税额的手续。当然，实践中也有主管

税务机关认为情况属实且所涉及金额较小而采取简便处理方

式，即在支付年度汇算清缴时做纳税调减。

补充说明：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出租方，《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79号 )对租金收入确认问题明确如下:（1）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

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

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

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

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

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

度收入。（2）出租方如为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采取据实

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的非居民企业，也按本条规定执行。按此规

定精神，问题所述出租方可以选择按协议约定时点确认收入，

也可以选择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确认收入。■

主持人信箱：cj-0723@163.com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问题解答
	若干会计、税务处理问题答疑




